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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計畫緣起 

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岡山路竹延伸線綜合規劃報告已於民

國 105年 12月 27日、110年 3月 4日及 112年 4月 12日經行政院分

段核定，預計民國 118年完工。本延伸線為供給型導向捷運路線，行

經岡山、路竹、湖內等多處都市計畫區之主要發展核心，完工後可直

接服務大岡山地區居住人口及科技產業進駐人口（約達 40萬人），未

來將補足省道台 1線沿線臺鐵服務不及之區間，健全北高雄大眾捷運

系統，使民眾更加方便往返高雄、台南等地區，沿線行經都市計畫情

形詳圖 1。而位於岡山、路竹都市計畫區邊界及其周邊非都市土地，

現況多已開發為產業園區（如路科、橋科、岡山本洲等）及關聯性產

業用地，擁有完整產業群聚與規模，具備吸引國內外廠商在此投資優

勢，進而衍生就業機會及企業安家需求。因此，在面臨岡山路竹延伸

線即將完工通車及整體產業願景擘劃之發展利基下，加速捷運場站周

邊土地開發勢在必行。 

「高雄市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岡山路竹延伸線暨周邊土地開發

計畫」經行政院 105、110年分段核定。行政院函揭示： 

（一）請協助高雄市政府積極創增可能收益來源，將捷運建設車站及沿線

周邊土地之收益納入，俾提升財務自償性，減輕政府財政負擔。 

（二）本計畫屬前瞻基礎建設項目，定位為供給型導向之捷運建設計畫，

請高雄市政府配合產業發展及地方發展策略，持續研擬與實施有效

提升運量、財務措施，積極控管自償性經費達成情形。 

此外，基於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OD）之精神，並根據行政院指

示應將捷運建設車站及沿線周邊土地之收益納入，俾提升本延伸線之

財務自償性，且考量部分原零星工業區申請人（穎昌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已無廠房用地使用及擴建之需求，現況土地閒置多年，故本計畫

擇定適當範圍規劃捷運設施（如車站出入口等）及其毗鄰土地，以利

推動及執行高雄捷運岡山路竹延伸線建設計畫。基於上述原因，本延

伸線土地開發計畫有其推動之必要性及需求性，擬檢討變更為較高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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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之土地使用分區，期能藉由政府、投資人及地主之合作，結合捷運

設施與公共空間、商業與住宅使用價值之土地混合使用，多元發展以

創造具前瞻性的都市願景。 

二、法令依據 

依「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為配合中央、直

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辦理個案變更法定程序。 

三、計畫位置與範圍 

計畫位置隸屬路竹區竹南里，位於省道台 1 線（中山路）以西、

台亞石油明田站以南之零星工業區；計畫範圍東以省道台 1線（中山

路）為界，其餘邊界主要沿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範圍線劃設。惟由

於中華段 1233、1256、1262 地號等 3 筆土地，現況尚有建物使用，

土地所有權人曾多次表示不同意變更，故未納入本次變更範圍，計畫

面積約 1.3009公頃。有關計畫位置與範圍，詳圖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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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岡山路竹延伸線路行經都市計畫情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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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位置與範圍示意圖 

RK6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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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都市計畫概述 

一、路竹都市計畫實施經過 

路竹都市計畫於民國 63 年 12 月 30 日公告發布實施，後於民國

76 年、96 年及 107~109 年間相繼完成三次通盤檢討，其中第三次通

盤檢討分成三階段公告發布實施，並於民國 109年辦理都市計畫圖重

製專案通盤檢討。第三次通盤檢討迄今無個案變更，第四次通盤檢討

刻正辦理中。有關路竹都市計畫歷次變更案件，彙整如表 1所示。 

 

表1  路竹都市計畫歷次變更案件一覽表 

編

號 
計畫名稱 公告字號 公告日期 

1 路竹都市計畫 （63）府建都字 111645號 63.12.30 

2 
變更路竹都市計畫（「機三」東側四

公尺人行步道廢除）案 
（67）府建都字 1868號 67.01.31 

3 路竹公共設施保留地通盤檢討案 -- -- 

4 

路竹都市計畫加油站附近及鐵路以

東地區擬定細部計畫並配合變更主

要計畫案 

（67）府建都字 42718號 67.06.01 

5 延長公共設施保留地取得期限五年 （72）府建都字 59906號 72.07.30 

6 

變更路竹都市計畫（部份機關用地、

住宅區為軍事機關用地及道路用地）

案 

（73）府建都字 42609號 73.05.02 

7 
路竹加油站及鐵路以東公共設施保

留地延長五年案 
（76）府建都字 73414號 76.07.24 

8 路竹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76）府建都字 106222號 76.09.15 

9 
變更路竹都市計畫（部分工業區為綠

地及工商綜合專用區） 
（86）府建都字 59547號 86.04.15 

10 
變更路竹都市計畫部分住宅區、停車

場用地為機關用地 
（90）府建都字 93105號 90.06.08 

11 
變更路竹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零

星工業區）案 
（92）府建都字 0923236023 號 92.12.24 

12 
變更路竹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零

星工業區）細部計畫案 
（93）府建都字 0930068298 號 93.04.22 

13 
變更路竹都市計畫（工商綜合專用

區、部分綠地為工業區）案 
（94）府建都字 0940086052 號 94.05.10 

14 
變更路竹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

討）案 
（96）府建都字 0960045888 號 96.03.09 

15 
變更路竹都市計畫（第一次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 
（99）府建都字 0990037096 號 99.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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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計畫名稱 公告字號 公告日期 

16 

變更路竹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配合台鐵高雄工務段匝道車

維修車庫新建工程增訂鐵路用地建

蔽率及容積率）案 

高市府都發規字 

第 10131978800號 
101.05.14 

17 
變更路竹都市計畫（配合中華電信股

份有限公司用地專案通盤 檢討）書 

高市府都發規字 

第 10334492502號 
103.09.30 

18 
變更路竹都市計畫（郵政事業土地專

案通盤檢討）案 

高市府都發規字 

第 10731261003號 
107.04.20 

19 
變更路竹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第一階段）案 

高市府都發規字 

第 10734130402號 
107.11.22 

20 
變更路竹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第二階段）案 

高市府都發規字 

第 10930091102號 
109.01.13 

21 
變更路竹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

專案通盤檢討）案 

高市府都發開字 

第 10930187601號 
109.02.05 

22 
變更路竹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第三階段）案 

高市府都發規字 

第 10935272903號 
109.11.10 

資料來源：變更路竹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三階段）案，民國 109年 11月；高雄市

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計畫專區，民國 111年 5月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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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行路竹都市計畫概要 

路竹都市計畫現行計畫係以民國 107年 11月 22日公告發布實施

之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為主體，同時經歷前述「變更路竹都市計

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變更路竹都市計畫（都市計

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變更路竹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第三階段）案」等之變更調整，即為計畫區現行之都市計畫內容。

以下就各項實質計畫內容簡要說明如下： 

（一） 計畫範圍：871.8385公頃 

（二） 計畫年期：民國 115年 

（三） 計畫人口與密度：35,000人，居住密度為每公頃約 160人。 

（四） 土地使用計畫 

共概分為五個住宅鄰里單元，另劃設有商業區、乙種工業區、

零星工業區、宗教專用區、農會專用區、電信專用區、加油站專

用區、農業區等土地使用分區（參見表 2及圖 3），計畫面積合計

747.6954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 85.76%，占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72.39%。 

1. 住宅區 

以現有集居地為基礎，並配合集居規模，劃設為 5 個住宅

區鄰里單元，住宅區面積為 189.6096公頃。 

2. 商業區 

劃設社區中心商業區 2 處，鄰里中心商業區 4 處，商業區

面積為 12.8589公頃。 

3. 乙種工業區 

劃設乙種工業區 7處，乙種工業區面積為 116.6946公頃。 

4. 零星工業區 

設零星工業區 9處，零星工業區面積為 2.4661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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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宗教專用區  

劃設宗教專用區 4處，分別為道隆寺之宗教專用區（一）、

觀音亭之宗教專用區（二）、天后宮之宗教專用區（三）、一貫道

興毅純陽聖道院之宗教專用區，宗教專用區面積為2.8415公頃。 

6. 農會專用區  

劃設農會專用區 1 處，供路竹區農會從事農產品之供銷等

業務，農會專用區面積為 0.4262公頃。  

7. 電信專用區  

劃設電信專用區 1處，電信事業專用區面積為 0.2004公頃。  

8. 加油站專用區  

劃設加油站專用區 2處，加油站專用區面積為 0.3349公頃。 

 9. 農業區  

於都市發展用地外圍劃設為農業區，農業區面積為

422.2632公頃。 

 

（五） 公共設施計畫 

共劃設機關用地 4 處、文小用地 5 處、文中用地 3 處、公園

用地 2處、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20處、運動場用地、綠地

用地、市場用地 6處、停車場用地 6處、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2處、

社教用地、污水處理廠用地、下水道用地、鐵路用地及道路用地

等公共設施用地（參見表 2 及圖 3），計畫面積合計 124.1431 公

頃，其中公園、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運動場、綠地、廣場兼

停車場等用地面積合計 14.3731 公頃（其中廣場兼停車場用地面

積以 1/2計算），占計畫總面積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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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機關用地  

劃設機關用地 4處，機關用地面積為 1.9368公頃。 

2. 學校用地  

（1）文（小）用地：劃設文（小）用地 5處，文（小）用地面積

為 11.1644公頃。 

（2）文（中）用地：劃設文（中)用地 3處，文（中）用地面積為

0.0838 公頃。 

3. 公園用地及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劃設公園用地 2處，公園用地面積為 5.5288公頃，本計畫

劃設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20處，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用地面積為 3.4688公頃。 

4. 運動場用地    

劃設運動場用地 1處，運動場用地面積為 4.1576公頃。 

5. 綠地用地    

劃設綠地用地 5處，綠地用地面積為 1.0742公頃。 

6. 市場用地    

劃設市場用地 6處，市場用地面積為 1.9104公頃。。 

7. 停車場用地    

劃設停車場用地 6處，停車場用地面積為 0.6820公頃。 

8.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劃設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2 處，廣場兼停車場用地面積為

0.2873公頃。  

9. 社教用地  

劃設社教用地 1處，社教用地面積為 0.3630公頃。  

10. 污水處理廠用地  

劃設污水處理廠用地 1 處，污水處理廠用地面積為 2.5005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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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水道用地  

劃設下水道用地 2處，下水道用地面積為 0.8354公頃。  

12. 鐵路用地  

劃設鐵路用地 4處，鐵路用地面積為 7.6148公頃。  

13. 道路用地  

道路用地面積為 72.5353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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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路竹都市計畫現行計畫土地使用面積表 

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占計畫面積 

百分比(%) 

占都市發展用地 

百分比(%)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189.6096 21.75 42.18 

商業區 12.8589 1.48 2.86 

乙種工業區 116.6946 13.38 25.96 

零星工業區 2.4661 0.28 0.55 

宗教專用區 2.8415 0.33 0.63 

農會專用區 0.4262 0.05 0.09 

電信專用區 0.2004 0.02 0.05 

加油站專用區 0.3349 0.04 0.07 

農業區 422.2632 48.43 - 

小計 747.6954 85.76 72.39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1.9368 0.22 0.43 

學校 

用地 

文小用地 11.1644 1.28 2.28 

文中用地 10.0838 1.16 2.24 

小計 21.2482 2.44 4.72 

公園 

用地 

公園用地 5.5288 0.63 1.23 

鄰里公園兼兒

童遊樂場用地 
3.4688 0.40 0.44 

小計 8.9976 1.03 2.00 

運動場用地 4.1576 0.48 0.93 

綠地用地 1.0742 0.12 0.24 

市場用地 1.9104 0.22 0.43 

停車場用地 0.6820 0.08 0.15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2873 0.03 0.06 

社教用地 0.3630 0.04 0.08 

污水處理廠用地 2.5005 0.29 0.56 

下水道用地 0.8354 0.10 0.19 

鐵路用地 7.6148 0.87 1.69 

道路用地 72.5353 8.32 16.13 

小計 124.1431 14.24 27.61 

都市發展用地 449.5753 - 100.00 

總計 871.8385 100.00 - 

註：1.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包括農業區面積。 

2. 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資料來源：變更路竹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三階段）案，民國 109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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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變更路竹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三階段）案，民國 109年 11月。 

  路竹都市計畫現行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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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交通系統計畫 

共劃設有 7 條聯外道路，並配設區內主要道路、次要道路、

出入道路等，其計畫寬度主要分別為 15公尺、12公尺、10公尺、

8公尺、6公尺、4公尺。 

（七）附帶條件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地區 

第一次通盤檢討變更內容第 25 案、第 32 案部分變更範圍、

第二次通盤檢討變更內容第 1 案、第 2 案、第 6 案之附帶條件為

需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其後，第三次通盤檢討將第一次通盤檢

討變更內容第 25 案、第 32 案部分變更範圍附帶條件解除，故目

前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為 3處。 

（八）其他 

為開發及管理需要，訂定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都市防

災系統規劃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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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區原都市計畫概要 

計畫範圍共計 10筆土地，目前皆為零星工業區，其中中華段 1230、

1233-1地號土地係於民國 76年 9月 15日發布實施之「路竹都市計畫

（第一次通盤檢討）案」中，由農業區變更為零星工業區（編號 21）；

其餘地號土地則於民國 92 年 12 月 24 日發布實施之「變更路竹都市

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零星工業區）案」中，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

土地變更處理原則」相關規定，由農業區變更為零星工業區，並另行

辦理「擬定路竹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零星工業區）細部計畫案」

（民國 93年 4月 22日發布實施）。彙整前開民國 92年 12月 24日之

個案變更及民國 93年 4月 22日之細部計畫內容如下： 

（一）主要計畫變更內容 

1. 變更計畫位置與面積 

變更土地座落於中華段 1229 等 23 筆地號，面積共計

1.037966公頃。 

2. 附帶條件 

（1）應由穎昌企業（股）公司另行擬定細部計畫（含配置適當之

必要性服務設施與擬具具體公平合理之事業及財務計畫）並

俟細部計畫完成法定程序發佈實施後始得發照建築。 

（2）本案應由申請變更都市計畫之興辦工業人穎昌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於主要計畫核定前，出具切結書，並與當地地方政府簽

定協議書，同意下列事項，並經公證或認證，具結保證依核

定之都市計畫及其所提擴廠計畫期限開發完成擴廠生產開

工，並納入計畫書規定，以利執行。 

A. 申請人穎昌企業（股）公司依法提供變更都市計畫土地總

面積之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之土地作為公共設施或其

他必要性服務設施，其中周邊隔離緩衝綠帶不得少於百分

之十五，並應自行管理、維護。俟完成分割移轉贈與地方

政府後，其餘變更後工業區土地始得申請核發使用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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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前款應贈與高雄市政府之土地，其屬國有土地或經興辦工

業人提出申請時，高雄市政府得同意改以變更後當期公告

現值加百分之四十之自願捐獻代金方式於申請建築執照前

折算繳納，所提供之公共設施或必要性設施，其使用分區

仍為工業區。 

C. 應由興辦工業人自行擬定細部計畫，配置必要之公共設施

或其他必要性服務設施，如道路、綠帶、公共停車場、廣

場、消防、上下水道及相關環保設施等，並應由興辦工業

人自行負擔所有開發經費。 

D. 興辦工業人應依核定擴廠計畫所訂開發期間內完成擴廠，

未能依期限完成擴廠或擴廠計畫已有變更，不需繼續作工

業使用者，應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十三條

第四款規定由該管都市計畫擬定機關迅即辦理通盤檢討變

更恢復為原計畫之使用分區。 

E. 未依核定擴廠計畫所訂開發期限內完成擴廠開工生產者，

申請變更之毗鄰土地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變更為住宅

區、商業區或其他建築用地。 

F. 俟完成都市計畫變更法定程序並依核定擴廠計畫擴建完成

後，興辦工業人應報請高雄市政府主管工業、勞工安全、

環保單位檢查合格，始得開工生產。 

G. 申請變更之工業區內扣除留設相關公共設施或必要性服務

設施使用之可建築基地，最大建蔽率、容積率，分別為

70%、210%。 

H. 經濟部審查通過後之擴廠計畫書應納入都市計畫書規定。 

I. 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規定，增列

變更部分僅得作下列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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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增設防治公害設備或相關環境保護設施。 

（B）增闢必要之對外通路。 

（C）工業有關之廠房、倉庫、生產實驗室、單身員工宿舍或

其他必要性附屬設施，及道路、綠帶、公共停車場、廣

場等公共設施使用或其他必要服務設施。 

 

3. 變更內容 

變更部分農業區(1.037966 公頃)為零星工業區(1.037966 公

頃)，變更內容明細表及變更計畫圖詳表 3及圖 4。 

 

表3  變更路竹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零星工業區）案變更內容明細表 

土地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計畫區南隅

「零工五」零

星工業區東、

西兩側 

農業區 

(1.037966 公頃) 

零星工業區 

(1.037966 公頃) 

1.該公司擴廠計畫書之計畫產

品經經濟部認定為「附加產

值高之投資事業」，故該公司

擴廠計畫一方面能配合政府

「振興經濟方案」政策及該

公司實際需要，另方面亦可

促進本區產業發展，增加就

業機會。 

2.變更為工業區之農業區土地

以該公司所有及已取得土地

所有權同意書之土地為範

圍，故本變更案實際執行上

具可行性。 

資料來源：變更路竹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零星工業區）案，民國 92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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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變更路竹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零星工業區）案，民國 92年 12 月。 

  變更路竹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零星工業區）案變更計畫示意圖 

 

（二）細部計畫規劃內容 

1. 土地使用計畫 

共規劃一種土地使用分區，並依其使用項目及類別之不同

細分為三項，分述如下（詳表 4及圖 5）： 

（1）零星工業區 

配合既有作業廠房、辦公室、員工宿舍及日後擴廠所需作

業廠房，劃設為零星工業區，面積 7,140.66平方公尺，佔計畫

面積 68.8%，供作零星工業區使用。 

（2）停車場用地 

為提供員工、來賓與貨物運送車輛之停車需求，劃設一處

面積為 1,137 平方公尺，佔計畫面積 10.95%，規劃作停車場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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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綠地 

為隔離緩衝周遭環境之影響，綠地面積為 2,102平方公尺，

佔計畫面積 20.25%，規劃作綠地使用。 

表4  擬定路竹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零星工業區）細部計畫案 

土地使用面積分配表 

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m2) 佔計畫面積百分比(%) 備註 

零星工業區 I 7,140.66 68.80 供作零星工業區使用。 

零星工業區 II 

停車場使用 
1,137.00 10.95 供作停車場使用。 

綠地 2,102.00 20.25 

供作綠地使用，依變更主要

計畫內容所示，變更部分農

業區為零星工業區面積

10,379.66 m2，今供隔離緩衝

綠帶使用面積 2,102 m2，佔

上述變更面積 20.25%，符合

規定。 

合計 10,379.66 100.00 

零星工業區 II(供作停車場

使用)及綠地面積合計 3,239 

m2，佔主要計畫由農業區變

更為零星工業區之面積

31.2%，符合規定。 

資料來源：擬定路竹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零星工業區）細部計畫案，民國 93年 4月。 

 

 
資料來源：擬定路竹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零星工業區）細部計畫案，民國 93年 4月。 

  擬定路竹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零星工業區）細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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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計畫 

為確保都市土地資源合理利用，訂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如下： 

（1）零星工業區 I，供作零星工業區使用，建蔽率不得大於

70%，容積率不得大於 210%。 

（2）零星工業區 II，供作停車場使用。 

（3）綠地供作隔離綠帶使用，種植樹木、草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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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位及相關計畫 

（一） 上位計畫 

1. 全國國土計畫（內政部，民國 107年） 

（1） 計畫概述 

國土計畫法於民國 105 年 5 月 1 日公告施行，並擬定全

國國土計畫，針對我國管轄之陸域及海域訂定引導國土資源

保育及利用的空間發展計畫，作為現有國家公園計畫及都市

計畫的上位計畫，屬全國性位階，內容以追求國家永續發展願

景下，就全國尺度所研訂具有目標性、政策性及整體性之空間

發展及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我國國土係以「安全─環境保護，永續國土資源」、「有序

─經濟發展，引導城鄉發展」、「和諧─社會公義，落實公平正

義」為空間發展之總目標，載明全國人口總量、農地總量、城

鄉發展總量、水資源總量、城鄉發展成長區位及發展優先順序

等城鄉發展與成長管理內容，以及國土防災、國土功能分區及

其分類原則、原住民土地使用指導原則等事項。 

（2） 對本計畫指導 

本計畫區鄰近 RK6站，屬全國國土計畫所劃分之城鄉發

展空間，根據城鄉適性發展策略指導，為有效利用土地資源、

節省能源及增進公共設施使用效率，城鄉空間應以集約都市

（Compact City）方式發展。因此，未來配合大眾運輸場站規

劃，將適度提高周邊土地使用強度，期在符合全國空間發展及

土地使用指導原則下，促使地區更有效且有序成長。  

2. 高雄市國土計畫（高雄市政府，民國 110年） 

（1） 計畫概述 

高雄市國土計畫以「動力城市‧經貿首都」、「友善投資‧

創新產業」、「多元文化‧適性發展」、「共生海洋‧資源永續」

為發展目標，並提出「大高雄 PLUS」作為整體發展願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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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動力城市核、岡山次核心、旗山次核心、地景保育軸、產業

升級軸及永續海洋軸等「一核‧雙心‧三軸」，利用港埠轉運

優勢朝多元化轉型，向北與臺南串聯，向南連結屏東。 

另依據地區地理位置及其發展優勢，將本市分為四大策

略分區，包括生態文化原鄉、快意慢活里山、產業創新廊帶及

經貿都會核心等策略分區。各分區空間特色定位顯著，未來深

化各生活圈機能，亦可強化彼此的分工鏈結。 

（2） 對本計畫指導 

本計畫區位於高雄市國土計畫所劃分之「產業創新廊帶」，

該廊帶由路竹、岡山、楠梓、仁武、大社延伸至小港、大寮、

林園地區，除既有金屬扣件、石化、鋼鐵造船等產業優勢外，

近年積極推動產業轉型，陸續推動創新科技、精密機械、生醫

綠能、循環經濟等產業。其中，北高雄列為產業轉型重點地區，

未來適合以大眾運輸系統導向（TOD）概念進行空間規劃與土

地開發策略，滿足產業多元發展及企業安家需求。 

3. 北高雄科技走廊發展軸發展策略規劃及土地使用檢討規劃案

（高雄市政府，辦理中） 

（1） 計畫概述 

北高雄科技廊帶往北串接南部科學園區、沙崙智慧綠能

科學城所形成之台南都會區，往南則與左營高鐵商務中心連

結，以「串聯南部產業聚落形成智慧產業生活圈」、「以南部科

學園區為核心，打造南臺灣半導體材料重鎮」及「產學合作提

升南臺灣傳統產業」為三大願景，並以此為基礎提出「結合科

園外造能量促進傳產聚落升級」、「完善規劃北高未來產業及

生活發展腹地」及「強化基礎建設發展各區特色形成共榮生活

圈」三大策略。 

依循高雄市國土計畫空間發展構想，將湖內區、路竹區、

岡山區、橋頭區、楠梓區定位為科技廊帶發展地區，其構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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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為利用岡山路竹延伸線捷運建設之利基，配合大眾運輸系

統導向（TOD）概念進行空間規劃與土地開發策略，並依照與

捷運場站之距離設定不同之土地開發策略。 

（2） 對本計畫指導 

依據北高雄科技走廊發展軸發展策略之構想，路竹區屬

於科技廊帶發展地區之一，為容納既有產業園區及未來高雄

科學園區（橋頭園區）開發引入之產業人口，本計畫區應整合

捷運設施規劃，透過都市計畫變更毗鄰土地為適當分區，以提

供引入人口足夠之居住空間及相關配套設施。 

4. 高雄捷運整體路網規劃（高雄市政府，辦理中） 

（1） 計畫概述 

整體路網規劃係包括前期路線之檢討及潛在新路廊之規

劃，考量人口分佈、產業狀況、經濟發展、旅運需求、成本效

益等因素，並採滾動式檢討。目前研擬之最適捷運整體路網，

係由高雄都會區 22條重要公共運輸走廊中，篩選出周邊活動

人口數可達「大眾運輸系統」營運收支平衡門檻之 15條路線，

並考量與高雄市相鄰之國家級重要觀光據點串連服務，故將

「東港延伸線」、「佛光山線」、「奇美延伸線」3條路線納入；

此 18條路線加上已通車或施工中的捷運紅橘線、臺鐵西幹線

及環狀輕軌，構成高雄都會區大眾運輸系統之整體發展路網。 

完成後預期可發揮「外引內聚」的效果，在「外引」方面，

紅線延伸向北以岡山路竹延伸線連結台南沙崙高鐵站，串聯

台南科學園區及高雄路竹、岡山等科技園區形成科技軸線；紅

線往南透過小港林園線連接屏東東港、大鵬灣，南北兩端藉由

捷運吸引大量就學、通勤及觀光等旅次，可帶動高雄科技廊帶，

促進產業經濟發展，並提升捷運運輸效能。在「內聚」方面，

以捷運黃線連結高雄各大醫院、觀光景點及行政機關等重大

據點，與原有紅橘線發揮加乘效果，凝聚亞洲新灣區經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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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高雄都會核心區交通更便捷；同時輔以輕軌成圓、核心區環

扣連結路線、旗津輕軌及高雄學園線，可結合大專院校產業創

新研發，並發展當地觀光特色，讓市民充分享有捷運綠色運具

的便捷、舒適及安全。 

（2） 對本計畫指導 

全市以南北軸向的「捷運紅線＋岡山路竹延伸線」鏈結沿

線產創園區，並以東西軸向的「捷運橘線」串接文創廊帶，藉

由雙軸所建構之高運量捷運系統，繫緊城市發展命脈；此外，

本計畫區緊鄰之岡山路竹延伸線，同時亦為串接至整體路網

規劃中「跨域延伸─奇美延伸線」之重要路段。因此，在「外

引內聚」的效果下，岡山、路竹一帶勢必成為未來人口相對密

集之地區，本計畫區可適度調整土地使用計畫，促進地方多元

發展，並與捷運設施規劃相輔相成。 

5. 變更路竹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第三階段）

案（高雄市政府，民國 107～109年） 

（1） 計畫概述 

路竹都市計畫區以支援科技創新走廊之生活發展腹地為

發展定位，其發展構想為建構生態鄰里社區，達成路竹地區優

質生活與低碳生態鄰里社區之目標。為健全鄰里單元生活圈

概念，重整舊聚落生活機能，持續強化路竹地區居住生活機 

能，未來將檢討公共設施用地需求，儘速開闢公共設施，提供

完善之生活空間。 

（2） 對本計畫指導 

配合現行路竹都市計畫之規劃方向，未來全區將以支援

科技創新走廊之生活發展腹地作為發展定位，而本計畫區所

在位置，不僅為岡山路竹延伸線向北延伸發展銜接至台南的

重要樞紐，更是將高雄科學園區（路竹園區）與路竹市中心由

蛙躍發展引領至帶狀發展的關鍵核心；而岡山路竹延伸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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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後，更提升地區交通便利性，有機會帶動沿線土地使用轉型。

因此，RK6 站將結合捷運設施出入口整體規劃，擬打造成為

地區指標性開發大樓，並配合岡山路竹延伸線沿線可建築土

地發展強度之提升，藉此帶動並串聯捷運沿線周邊發展，以符

合都市發展期待。 

（二） 相關建設計畫 

岡山路竹延伸線沿線有多處工業區，主要包含既有高雄科學

園區（路竹園區）、永安工業區、岡山本洲產業園區、岡山大德工

業區等，以及施工中的高雄科學園區（橋頭園區）等；另亦有多

處大型商業設施、公共建設計畫，包含位於 R24站附近之岡山樂

購站前廣場、高醫岡山醫院等，以及位於 RK1站附近之岡山轉運

站、岡山區綜合行政中心等。與本計畫區土地開發相關內容摘要

如下： 

 

1. 變更岡山都市計畫（第一種商業區及廣場用地為捷運開發區）

（配合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岡山路竹延伸線 RK1站土地開

發）案及擬定岡山細部計畫（捷運開發區）（配合高雄捷運岡山

路竹延伸線建設計畫 RK1 站土地開發）案（高雄市政府，辦理

中） 

（1） 計畫概述 

為健全本市推動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執行機制，積極

辦理土地開發暨招商作業，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

金（簡稱土開基金）將捷運建設計畫之自償性財務規劃納入配

合本府政策籌措環狀輕軌及紅橘線機電資產提前移轉等

272.29 億元之費用，自民國 101 年起逐年以市有地作價投資

本基金，透過土地開發效益挹注基金。基於大眾運輸導向發展

（TOD）之精神，透過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變更為較高強度

之住宅區或商業區，並訂定本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相關

配套機制，供以土地開發，符合 TOD都市發展型態。 



 

25 

本市已研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相關配套機制，以供

辦理各開發區之土地開發，符合整體 TOD都市發展型態，並

進一步透過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等相關法令規定，期

使各開發案能兼顧地區發展、貼近市場需求，確保開發作業如

期如質進行。  

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已於民國 109 年 6 月起陸續公告

8部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相關法令，期能藉由政府及

投資人、地主之合作，結合捷運兼具公共空間、商業及住宅價

值之土地混合使用，以多元利用土地並創造具前瞻性之城市

樣貌。RK1 站作為捷運岡山路竹延伸線之指標性首站，為利

後續捷運聯合開發招商，於主要計畫變更使用分區為捷運開

發區，並依規定辦理細部計畫擬定作業。 

（2） 對本計畫指導 

RK1 站為岡山路竹延伸線之指標性首站，為利後續捷運

聯合開發招商，前於 111 年 4 年進入主要計畫變更及細部計

畫擬定計畫之法定程序。RK6 站位於同一條捷運線上，延續

RK1站並串聯 RK2、RK3站土地開發效益，未來興建完成後，

除可強化地方生活機能並帶動周邊發展外，亦促使沿線發展

更趨蓬勃。 

2. 擬訂高雄新市鎮特定區第二期細部計畫（配合設置產業用地）

案（內政部，民國 110 年）（本案係依循南部科學園區高雄第二

園區（橋頭）籌設計畫（科技部，民國 108年）辦理） 

（1） 計畫概述 

為配合產業發展需求及促進加速投資政策，行政院爰於

民國 107年 7月 3日「加速投資臺灣專案會議」第 12次會議

指示高雄新市鎮開發為科學園區有其必要。為加快時程，將科

學園區規劃需求納入營建署新市鎮作業中，由營建署循原新

市鎮程序進行計畫變更並委託高雄市政府執行開發工程，最

終交由科技部納編為科學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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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此，內政部爰於民國 107年 10月 16日以第 1071297652

號簽文同意依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配合中央重大

建設辦理高雄新市鎮特定區計畫都市計畫個案變更，依新市

鎮開發條例先行變更高雄新市鎮後期發展區作為高雄第二科

學園區腹地，並配合擬訂第二期細部計畫。 

未來以打造「下世代智慧幸福園區」為主要目標，以研發

導向型園區縱向深化為主，提供先進科技與創新產業研發與

試生產空間，並向研發群聚型及生產導向型園區橫向擴充發

展；未來引入 AIoT相關之半導體產業鏈、智慧生醫、智慧機

器人、5G/6G網路及 AI軟體服務等創新產業，引導園區產業

朝向智慧科技產業發展，形塑智慧科技產業創新聚落。 

（2） 對本計畫指導 

根據前述計畫之推估，產業園區完工後預計引進就業人

口約 16,394人及衍生居住人口約 14,427人。未來捷運通車後，

可預期通勤旅次增加，未來區內商業、休閒、辦公等設施之設

置，連同其他捷運場站土地開發，將使沿線地區整體服務機能

更趨完善，對於產業園區發展有其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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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質發展現況 

一、計畫範圍及周邊地區現行都市計畫 

計畫範圍位於省道台 1線（中山路）以西、台亞石油明田站以南

位置，現屬路竹都市計畫之零星工業區一部分。該工業區係於民國 92-

93年間配合穎昌企業（股）公司擴廠計畫，由部分農業區變更為工業

區並擬定細部計畫，但該公司現已搬遷；就周邊地區都市計畫情形來

看，基地現為農業區所包圍，隔省道台 1線（中山路）與乙種工業區

相鄰，詳圖 6所示。 

 

  計畫範圍及周邊地區現行都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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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範圍及周邊土地使用發展現況 

（一）計畫範圍內 

現況有五棟建築物及其他雜項、附屬設施，其中中華段 1229、

1233-1地號共計有五棟未登記建物，現況閒置無用；其他雜項、附屬

設施為圍牆（磚砌、烤漆浪板、鐵絲網等）、地坪（柏油、水泥）、鐵

棚等。另於範圍北側、西側及西南側有種植農作物，果樹類為芒果、

龍眼、香蕉；椰子類為大王椰子；喬木類為樟樹、玉蘭花；灌木為桂

花。計畫範圍內土地使用現況照片，詳圖 7所示。 

（二）RK6站周邊 500公尺範圍內 

RK6站位於省道台 1線（中山路）上，開發基地緊鄰省道劃設，

北側為加油站，南側為廢鐵回收廠，其餘部分多維持農業使用。根據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公布之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圖（民國 110年更

新）顯示，RK6站周邊 500公尺範圍內，省道台 1線（中山路）以東

位置，土地使用現況多以工廠使用為主，往北靠近路竹市中心處，零

售商業及住宅使用密集；省道台 1線（中山路）以西位置，土地使用

現況多以農業使用為主，往北靠近路竹市中心處，零售商業及住宅使

用密集，詳圖 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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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範圍內土地使用現況照片示意圖 

 

  RK6 站周邊 500公尺範圍內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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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範圍周邊公共設施用地發展現況 

以 RK6 站為中心，周邊 500 公尺範圍內公共設施用地包括一處

社教用地、二處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市場用地及停車場用地

各一處，以及一處作為零星工業區隔離綠帶使用之綠地用地。有關公

共設施用地之位置分布及取得開闢情形，詳表 5及圖 9所示。 

（一）社教用地 

周邊 500 公尺內之社教用地為配合海巡署部隊營區遷建而劃

設，目前尚未開闢。 

（二）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周邊 500公尺內之兒童遊樂場用地包括公（兒）四及公（兒）

十八，均尚未開闢。 

（三）停車場用地 

周邊 500公尺內之停車場用地為停四，已開闢使用。 

（四）市場用地 

周邊 500公尺內之市場用地為市二（路竹公有市場），已開闢

使用。 

（五）綠地用地 

周邊 500 公尺內之綠帶用地位於本計畫範圍內，供作隔離綠

帶使用，現況為綠地並種植樹木、草皮，已開闢使用。 

表5  RK6 站周邊 500公尺範圍內公共設施用地開闢情形綜理表 

公共設施用地 
計畫面積

（公頃） 
使用現況 取得情形 開闢情形 

社教用地 0.3630 公園及停車場 未取得 未開闢 

鄰里公園兼

兒童遊樂場

用地 

公(兒)四 0.1762 鐵皮屋、荒地 部分取得 未開闢 

公(兒)十八 0.1447 鐵皮屋、停車場 部分取得 未開闢 

停車場用地 停四 0.1301 停車場 已取得 已開闢 

市場用地 市二 0.4719 路竹公有市場 已取得 已開闢 

綠地用地 0.2154 綠地 已取得 已開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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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K6 站周邊 500公尺範圍內公共設施用地示意圖 

RK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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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權屬分析 

計畫範圍涵蓋路竹區中華段 1229 地號等 10 筆土地，面積約

13,009 平方公尺，土地清冊及位置分布詳表 6 及圖 10 所示。範圍內

以私有土地為主，面積約 10,855平方公尺（占 83.44%）；而公有土地

皆為高雄市政府所有，管理機關為工務局，面積約 2,154平方公尺（占

16.56%）。 

表6  計畫範圍土地清冊綜理表 

地

段 
地號 

地籍面積

(m2) 

涉及變更面積

(m2) 
所有權人 持分比例 管理機關 

中

華

段 

1229 4,836.48 4,836.48 私人 1分之 1  

1229-3 2,143.79 2,143.79 高雄市政府 1分之 1 工務局 

1229-4 1,128.82 1,128.82 私人 1分之 1  

1229-5 6.47 6.47 私人 1分之 1  

1230 3,268.82 3,268.82 私人 1分之 1  

1230-1 10.56 10.56 高雄市政府 1分之 1 工務局 

1230-2 5.40 5.40 私人 1分之 1  

1233-1 956.57 956.57 私人 1分之 1  

1234 124.46 124.46 私人 1分之 1  

1242 527.89 527.89 私人 1分之 1  

合計 13,009.26 - -  

註：表內面積應以依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計畫範圍土地權屬示意圖 

1229

1229-4

1230

1262
1256

1233

1242

1234

1233-1

1229-5

1230-2

1229-3

1230-1

公有土地

圖　　例

私有土地
計畫範圍
捷運路線及設施範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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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通運輸系統 

（一）道路系統 

1. 聯外道路 

計畫範圍周邊主要聯外道路為省道台 1線（中山路），南往

岡山、楠梓、左營，北通台南、新營，計畫道路寬度為 40公尺。

另外，次要聯外道路共 2條，高 18線（中華路）為路竹火車站

向西通往後鄉里至興達港之重要道路，計畫道路寬度 20公尺；

高 8 線（國昌路接延平路）為向西通往竹滬里至興達港之重要

道路，計畫道路寬度為 20公尺，詳圖 11所示。 

2. 主要道路 

計畫範圍周邊主要道路包含延平路及新民路。東西向之延

平路可連接台 1 線至高 8 線，向西通往興達港，計畫道路寬度

為 12 公尺；高 17 線（新民路）可通往岡山本洲產業園區，計

畫道路寬度為 12公尺，詳圖 11所示。 

 



 

34 

 計畫範圍周邊交通運輸系統示意圖 

 

往興達港

往岡山

往岡山

路竹
火車站

往台南

圖例

聯外道路

主要道路

公車站牌

RK6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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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眾運輸系統 

1. 捷運系統 

計畫範圍緊鄰 RK6站，依「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岡山

路竹延伸線（第二 A階段）暨周邊土地開發計畫綜合規劃報告」

之全日運量預測（如表 7），民國 120年及 130年樂觀情境全日

進站旅次分別約為基礎情境 1.21 倍及 1.19 倍，相對於基礎情

境之運量增量，主要來自於土地開發區所引進之活動人口及軌

道車站周邊之停車管理效果。 

未來 RK6站出入口將設置於本計畫範圍內，為便於民眾搭

乘，後續土地開發應預留出入口銜接機制。由表 8 之各目標年

期全日上下車運量預測結果可知，各站全日進出量以 RK6站最

多，其次為 RK2 站及 RK3 站，可預期沿線土地開發具民生消

費、居住發展之潛力與需求。 

表7  岡山路竹延伸線（第二 A階段）全日運量預測彙整表 

RK1-RK6站全日進出站總旅次量（人次） 

年期 基礎情境 樂觀情境 

120年 33,450 40,510 

130年 39,440 47,070 

資料來源：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岡山路竹延伸線（第二 A階段）暨周邊土地開發計畫綜合規劃報告。 

表8  岡山路竹延伸線（第二 A階段）全日上下車運量預測表（基礎情境） 

年期 
車站 

編號 

往北 往南 合計 

上車 下車 上車 下車 上車 下車 

120

年 

RK1 1,540 -- -- 1,500 1,540 1,500 

RK2 210 2,610 2,650 210 2,860 2,820 

RK3 460 2,420 2,470 480 2,930 2,900 

RK4 70 690 920 100 990 1,060 

RK5 60 2,600 2,610 60 2,670 2,660 

RK6 -- 5,770 5,750 -- 5,750 5,770 

合計 2,340 14,360 14,400 2,350 16,740 16,710 

130

年 

RK1 1,770 -- -- 1,770 1,770 1,770 

RK2 250 3,110 3,160 250 3,410 3,360 

RK3 570 2,900 3,090 560 3,660 3,460 

RK4 80 1,160 1,090 110 1,170 1,270 

RK5 70 2,880 2,810 70 2,880 2,950 

RK6 -- 6,890 6,850 -- 6,850 6,890 

合計 2,740 16,940 17,000 2,760 19,740 19,700 

資料來源：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岡山路竹延伸線（第二 A階段）暨周邊土地開發計畫綜合規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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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車系統 

行經計畫範圍之公車路線共計 9 條，鄰近之公車站牌分別

為東盟公司，其營運業者包含高雄客運（共 3 條路線）及港都

客運（共 6條路線），公車班距皆為固定班次，詳表 9。 

表9  行經計畫範圍之公車路線概況表 

項次 路線 行徑路線 班距/分 營運業者 

1 8041C 高雄客運鳳山站(澄瀾砲台)-茄萣 固定班次 高雄客運 

2 8046A 高雄-台南火車站 固定班次 高雄客運 

3 8046B 高鐵左營站-台南火車站 固定班次 高雄客運 

4 紅 71A 捷運南岡山站-茄萣區公所 固定班次 港都客運 

5 紅 71B1 捷運南岡山站-茄萣區公所 固定班次 港都客運 

6 紅 71B2 興達國小-茄萣區公所 固定班次 港都客運 

7 紅 71D 捷運南岡山站-東方設計學院 固定班次 港都客運 

8 紅 73A 岡山轉運站-阿蓮區公所 固定班次 港都客運 

9 紅 73C 牧人館-阿蓮分駐所 固定班次 港都客運 

資料來源：高雄市公車動態資訊網，民國 111年 5 月查詢。 

（三）道路服務水準 

依民國 108 年 7 月經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360

次會議審議通過之「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岡山路竹延伸線（第

二 A 階段）環境影響說明書」，營運期間各車站段之道路配置仍

維持現有之車道數量配置，並利用路肩用地或明溝空間加蓋以布

設人行道，使得路段的容量增加或不變。 

車站段所在道路績效係透過現況交通資料蒐集及運輸需求模

型的指派程序，得到車站段所在道路路段於各年期有/無岡山路竹

延伸線（第二階段）情境下之尖峰小時交通量、V/C與服務水準，

詳表 10 所示。現況方面，各車站路段之 V/C 約介於 0.23~0.58，

以 RK2、 RK3 站路段往南之流量較高；而在民國 130 年有

RK1~RK6情境下，雖交通量略有增加，但由於岡山路竹延伸線（第

二階段）可移轉部分私人運具旅次，且道路容量未因延伸線興建

而大幅縮減，故 V/C 仍可維持在 0.24~0.58 之間，整體服務水準

皆在 B 級以上。而 RK6 站於完成岡山路竹延伸線後之車站段道

路服務水準同現況均為 B級。



 

 

表10 有/無岡山路竹延伸線（第二階段）之車站段交通衝擊影響分析 

前期 

現況 

容量 

(pcu/hr) 

完工後 

容量 

(pcu/hr) 

106年 120年 130年 

情境 現況 無延伸線 有延伸線 無延伸線 有延伸線 

車站 方向 

尖峰 

流量 

(pcu/hr) 

V/C 
服務

水準 

尖峰 

流量 

(pcu/hr) 

V/C 
服務

水準 

尖峰 

流量 

(pcu/hr) 

V/C 
服務

水準 

尖峰 

流量 

(pcu/hr) 

V/C 
服務

水準 

尖峰 

流量 

(pcu/hr) 

V/C 
服務

水準 

RK2 
往北 3,500 3,500 787 0.23 A 816 0.23 A 798 0.23 A 864 0.25 A 840 0.24 A 

往南 3,500 3,500 1,511 0.44 A 1,561 0.45 A 1,524 0.44 A 1,656 0.47 A 1,605 0.46 A 

RK3 
往北 3,500 3,500 787 0.23 A 816 0.23 A 798 0.23 A 864 0.25 A 840 0.24 A 

往南 3,500 3,500 1,511 0.44 A 1,561 0.45 A 1,524 0.44 A 1,656 0.47 A 1,605 0.46 A 

RK4~RK6 
往北 2,500 2,640 1,441 0.58 B 1,485 0.59 B 1,443 0.55 B 1,580 0.63 B 1,519 0.58 B 

往南 2,500 2,640 1,439 0.58 B 1,499 0.60 B 1,453 0.55 B 1,591 0.64 B 1,527 0.58 B 

註：服務水準評定等級係參考「市區道路交通工程管理策略之研究」(臺北市政府交通局)，V/C 小於 0.5(A 級)、V/C 介於 0.50 至 0.65(B 級)、V/C 介於 0.65 至
0.75(C級)、V/C介於 0.75至 1.00(D級)、V/C介於 1.00 至 1.20(E級)、V/C 大於 1.2(F 級)。 

資料來源：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岡山路竹延伸線(第二 A階段)環境影響說明書，民國 108年 7月。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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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邊停車供需情形 

周邊 500 公尺範圍內之汽車停車位，主要分布於 2 處路外停

車場（停四停車場及公有市場停車場），約計 76 格；透過現地勘

查瞭解，平日使用率約達 80%。而周邊 800 公尺範圍內之汽車停

車位，除社教用地西側道路（中正路—民強街）路邊佈設約計 12

格外，尚有 1 處路外停車場（竹東公有停車場）位於中華電信路

竹服務中心旁，供地區居民使用。計畫範圍周邊停車位分布位置

及概況，詳圖 12。 

 

 
周邊 500 公尺範圍內 

停四停車場及公有市場停車場 

 
 

 
周邊 800公尺範圍內 

社教用地旁路邊停車格及竹東公有停車場 

 周邊停車位分布位置及概況表 

12

38
停四停車場

公有市場停車場48

40 竹東公有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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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不動產市場分析 

（一）不動產市場供需檢討 

1. 住宅市場 

（1）住宅區供需檢討 

現行計畫劃設住宅區為 189.6096公頃，商業區為 12.8589

公頃。因應人口老化及少子化現象，以每人居住樓地板面積 80

平方公尺計算，住宅區及商業區則考量當地住商混合使用之

實際現況，分別假設 70%及 50%可供居住用。經試算後，路

竹都市計畫區住宅區、商業區約可容納人 26,574 人，與計畫

人口 35,000 人相較之下，應尚有規劃可建築土地供未來居住

用之需求，詳表 11所示。 

表11 路竹都市計畫區容納人口推計表 

土地使用

分區 

面積 

(公頃) 

容積率 

(%) 

每人居住樓

地板面積 

(m2) 

供居住用

比例 

(%) 

容納人口 

(人) 

住宅區 189.6096 150 80 70 24,886 

商業區 12.8589 210 80 50 1,688 

 

 

（2）住宅存量供需檢討 

A. 六都比較 

依據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住宅資訊統計彙報公布

之最新統計結果，截至民國 110年第 4季為止，高雄市家戶

數計有 1,027,182戶，住宅存量則有 1,123,543宅。相較於其

他 5都，高雄市家戶數居第 2位，僅次於新北市的 1,542,349

戶；住宅存量同樣居第 2位，僅次於新北市的 1,713,159宅。

若從家戶數與住宅存量的變化關係來看，民國 101~109 年

高雄市家戶數皆較住宅存量高，直至民國 110年，住宅存量

則略高於家戶數，詳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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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六都家戶數與住宅存量比較表 

年度 

高雄市 台北市 新北市 

家戶數 

（戶數） 

住宅存量

（宅數） 

家戶數 

（戶數） 

住宅存量 

（宅數） 

家戶數 

（戶數） 

住宅存量 

（宅數） 

101 1,046,588 1,020,029 1,017,063 930,233 1,458,292 1,526,263 

102 1,056,421 1,028,990 1,026,738 935,683 1,477,857 1,546,633 

103 1,064,667 1,039,185 1,037,402 939,296 1,497,018 1,566,540 

104 1,072,939 1,051,290 1,043,948 941,892 1,510,900 1,582,077 

105 1,083,002 1,063,449 1,047,284 947,045 1,526,812 1,596,779 

106 1,092,219 1,071,660 1,050,755 949,900 1,543,098 1,619,545 

107 1,099,955 1,087,217 1,056,233 953,765 1,562,037 1,653,202 

108 1,110,051 1,096,419 1,060,880 955,929 1,583,999 1,676,837 

109 1,119,481 1,110,046 1,061,000 959,297 1,606,814 1,693,707 

110 1,027,182 1,123,543 1,015,709 958,684 1,542,349 1,713,159 

年度 

桃園市 台中市 台南市 

家戶數 

（戶數） 

住宅存量 

（宅數） 

家戶數 

（戶數） 

住宅存量 

（宅數） 

家戶數 

（戶數） 

住宅存量 

（宅數） 

101 701,827 751,428 883,302 962,339 656,402 652,307 

102 716,582 764,196 897,191 971,161 663,131 659,607 

103 733,004 779,971 912,305 983,109 668,013 665,834 

104 750,501 795,868 927,901 989,429 672,325 672,244 

105 770,894 818,845 944,624 1,002,977 678,158 679,880 

106 790,376 833,214 959,023 1,016,730 683,814 687,819 

107 807,471 851,754 972,652 1,035,112 689,258 700,915 

108 825,888 866,394 986,646 1,048,148 696,269 708,717 

109 846,169 879,466 1,002,890 1,065,399 703,564 716,043 

110 827,863 895,359 985,130 1,079,758 667,909 727,680 

資料來源：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住宅資訊統計彙報（https://pip.moi.gov.tw/V3/E/SCRE0103.aspx） 

  

https://pip.moi.gov.tw/V3/E/SCRE010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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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周邊行政區比較 

依據高雄市稅捐稽徵處公布之最新統計結果，截至民國

110年第 3季為止，岡山區家戶數計有 35,699戶，住宅存量

則有 36,504 宅。相較於周邊其他 2 個行政區，岡山區家戶

數最高，約橋頭區及路竹區近 2倍之多；住宅存量則同樣以

岡山區最高。若從家戶數與住宅存量的變化關係來看，近 10

年此 3個行政區的家戶數與住宅存量相近，差距並不明顯，

詳表 13。 

表13 鄰近行政區家戶數與住宅存量比較表 

年度 

高雄市 岡山區 橋頭區 路竹區 

家戶數 

（戶數） 

住宅存量 

（宅數） 

家戶數 

(戶數) 

住宅存量 

（宅數） 

家戶數 

(戶數) 

住宅存量 

（宅數） 

家戶數 

(戶數) 

住宅存量 

（宅數） 

101 1,046,588 1,020,029 33,994 35,764 13,016 14,674 16,324 19,110 

102 1,056,421 1,028,990 34,234 34,485 13,084 12,746 16,472 15,515 

103 1,064,667 1,039,185 34,443 34,833 13,185 12,957 16,686 15,703 

104 1,072,939 1,051,290 34,654 35,042 13,268 13,054 16,818 15,900 

105 1,083,002 1,063,449 34,866 35,249 13,444 13,367 16,946 16,043 

106 1,092,219 1,071,660 34,903 35,370 13,666 13,587 17,077 16,098 

107 1,099,955 1,087,217 35,079 35,708 13,799 13,607 17,158 16,241 

108 1,110,051 1,096,419 35,377 35,844 14,344 14,762 17,265 16,319 

109 1,119,481 1,110,046 35,570 36,218 14,931 15,754 17,346 16,428 

110 1,128,474 1,121,443 35,699 36,504 15,784 16,535 17,443 16,532 

備註：民國 101~109 年資料統計至第 4季，民國 110年資料統計至第 3 季。 

資料來源：高雄市稅捐稽徵處（https://housing.kcg.gov.tw/LFA/LFA03/LFA03005001.jsp） 

 

2. 零售市場 

（1）商業區供需檢討 

依據「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31 條規定，

商業區之檢討，應依據都市階層、計畫性質及地方特性區分成

不同發展性質及使用強度之商業區，其面積標準應個別依計

畫人口規模及商業區總面積占都市發展用地總面積比例進行

檢討。 

若依計畫人口規模來看，路竹都市計畫區之計畫人口為

35,000 人，依前述法令規定商業區總面積不得超出 16 公頃，

略高於現行計畫所劃設之 12.8589公頃。若依商業區總面積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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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發展用地總面積比例來看，都市發展用地總面積為

449.5753公頃，經試算其比例僅約 2.86%，與前述法令規定次

區域中心、地方中心、都會區衛星市鎮及一般市鎮上限 10%

相較之下，尚有相當大的餘裕空間。 

（2）零售商圈分析 

路竹都市計畫區內商業使用多沿區內主要道路分布，其

中商業活動分布較密集之道路包括台 1線、大社路、忠孝路、

中興路、中正路、大仁路、延平路、中華路等，相對於岡山都

市計畫區，較無明顯商圈雛形，其類別則以鄰里性商業型態為

主。目前商業使用面積為 26.19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之 3.10%。 

另依國土資訊系統–社會經濟資訊服務平台公布之最新

統計結果，截至 110年 6月為止，路竹區工商業總家數為 3,085

家，以批發及零售業占 42.04%為最多，約計 1,297 家；住宿

及餐飲業占 10.47%居第三位，約計 323 家。若就路竹火車站

以西地區範圍來看，批發及零售業最多，約計 108家；其次為

住宿及餐飲業，約計 51家；其他服務業居第 4位，約 20家。 

未來捷運路線沿中山路佈設，RK6 站將設置於都市計畫

區南側，與既有商業活動尚有一段距離，由於捷運站周邊地區

商業機能相對不足，對於捷運完工後都市發展願景難以支撐

實現，實有配設商業空間之必要。 

3. 辦公市場 

岡山路竹延伸線行經高雄科學園區路竹園區及橋頭園區、

岡山本洲工業區、永安工業區等多處工業區，前述園區土地除

規劃一般產業區外，亦設有部分辦公室供廠商租賃及會議使用，

可推測目前工業區或產業園區內所衍生之辦公需求，主要係由

園區內部滿足並吸收。另依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

公布之最新統計資料，近 5 年岡山、橋頭、路竹等 3 個行政區

皆無辦公室交易案例（含住辦、商辦、住商辦、工商辦等用途），

顯示過去該地區對於辦公市場需求相對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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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高雄市近年來吸引許多半導體業者進駐，現已成為

「半導體 S 廊帶」的關鍵領航者，未來勢必帶給岡山路竹延伸

線沿線土開基地更多發展的可行性。參考第一太平戴維斯公布

之「2021年疫情升溫對台灣商用不動產市場影響」，該研究報告

指出，民國 109 年起受到新冠肺炎影響，全球景氣逐漸復甦，

帶動科技業出口接單動能，產能擴張需求持續帶動工業不動產

需求，據統計民國 110 年 1~6 月科技業占工業地產買方比例之

51%，投入金額超過 300億元，為前一年同期的一倍；而台商回

流第一波著重於產線重整與擴大，隨著營業額持續成長與擴廠

完成，下一步將著手總部與辦公室升級，預期廠辦需求增加。 

在高雄市工業區及產業園區空間有限的情形下，未來廠房

及廠辦分離應屬趨勢，由於廠房規格特殊性較高，且偏好位於

園區內，建議廠商將廠辦合一轉為廠辦分離之規劃，將辦公空

間獨立於廠區外且鄰近捷運站，不但可及時釋出更多作業生產

空間，對於員工通勤或訪客洽公亦較為便利。因此，辦公市場需

求將隨之擴大增加，有助於活絡地區整體發展。 

4. 其他（如旅館、物流等） 

依臺灣旅宿網之最新公布資料，截至民國 111年 2月為止，

路竹區僅 1間合法旅宿（新光商務旅館），提供商務及觀光旅客

住宿機能，雖坐落於路竹市中心，但需步行 20分鐘才可抵達路

竹火車站，未來若捷運車站周邊地區商業機能完善後，可預期

旅館市場應具發展潛力。 

此外，參考第一太平戴維斯公布之「2021年疫情升溫對台

灣商用不動產市場影響」，該研究報告指出，民國 109年起受到

新冠肺炎影響，全台線上購物市場成長空間龐大，實體零售業

者積極佈局，而線上購物市場規模與普及率提升，物流效率成

為擴大市佔率關鍵。據統計目前網購營業額突破 2,000億元，現

代化倉儲物流需求提升，大型機構、壽險及專業投資人看好未

來成長性，未來沿線腹地較大者，有機會順應其潮流趨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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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動產市場價格水準分析 

1. 住宅市場 

由路竹區新建住宅大樓建案分析（詳表 14及圖 13）可知，

目前仍多以透天建築為新成屋型態，尚鮮少住宅大樓產品推出，

故改以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網所載（詳表 15及圖 14），

屋齡 27年之「萬景皇第」社區成交行情為參考，近 3年該社區

實價登錄成交行情約 8~11 萬元/坪，依此條件審酌區域條件與

屋齡因素等將其與岡山區新建住宅大樓綜合比較，並考量近年

建築營造施工成本與房價水準的上漲趨勢，評估路竹區如推出

住宅大樓合理行情應在 17~19萬元/坪，並推估未來 4~6年路竹

區住宅大樓新屋建案合理成交價格應可望達到 21~24萬元/坪價

格水準。而路竹區透天住宅新成屋銷售總價在 1,000~2,400萬元，

規劃單戶建坪約 55~100坪，平均建坪單價約 19~26萬元/坪。 

表14 路竹區新建透天住宅建案基本資料一覽表 

編

號 
地址門牌 

交易總價 

(萬元) 

交易 

年月 

建坪面積 

(坪) 
樓層別 

平均建坪單價 

(萬元/坪) 

1 路竹區信義路 178巷 15弄 15 號 2,350 110/11 90.50 全/4F 26.0 

2 路竹區信義路 178巷 15弄 3 號 2,280 110/11 85.98 全/3F 26.5 

3 路竹區國昌路 237巷 63弄 55 號 1,586 110/03 68.82 全/3F 23.0 

4 路竹區國昌路 237巷 63弄 29 號 1,380 110/01 65.45 全/3F 21.1 

5 路竹區社龍街 13巷 8號 1,460 110/11 70.17 全/3F 20.8 

6 路竹區中興路 197巷 63弄 26 號 1,107 110/07 58.21 全/3F 19.0 

7 路竹區潭墘路 197巷 11號 1,380 109/06 72.77 全/3F 19.0 

資料來源：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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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竹區新建透天住宅建案位置圖 

表15 路竹區萬景皇第社區近 3年成交資訊一覽表 

門牌位置 
交易

年月 

總價 

(萬元) 

成交單價 

(萬元/坪) 

交易面積 

(坪) 
交易標的 建物現況格局 

自由街 188號 12樓之 5 11011 450 10.4 43.43 房地(土地+建物) 3 房 2廳 2衛 

自由街 188號 12樓之 6 11004 450 8.8 51.18 
房地(土地+建物)+

車位 
3 房 2廳 2衛 

自由街 188號 11樓之 5 11004 580 9.8 58.98 
房地(土地+建物)+

車位 
3 房 2廳 2衛 

自由街 188號 11樓之 1 11003 570 9.8 58.06 
房地(土地+建物)+

車位 
4 房 2廳 2衛 

自由街 188號 4 樓之 4 10906 416 10.1 41.26 
房地(土地+建物)+

車位 
2 房 2廳 1衛 

自由街 188號 6 樓之 6 10905 420 9.6 43.92 
房地(土地+建物)+

車位 
3 房 2廳 2衛 

自由街 188號 8 樓之 3 10810 350 8 43.7 房地(土地+建物) 3 房 2廳 2衛 

自由街 188號 10樓之 4 10805 450 11.1 40.46 
房地(土地+建物)+

車位 
4 房 2廳 2衛 

資料來源：樂居、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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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竹區萬景皇第社區位置圖 

 

2. 零售市場 

（1）店鋪交易價格 

以路竹區與鄰近之湖內區店鋪為調查對象，又因考量店

鋪產品價格多係由商業效益、座落位置等決定，故放寬屋齡條

件限制搜尋案例，詳表 16。路竹區因多屬沿街透天店舖為主，

並無相關大樓店面交易資訊可供參考，如以岡山地區成交行

情推測，並參考路竹、湖內區透天店面的平均建坪單價，未來

在捷運建設效益帶動下，預估 4~6 年房價調漲趨勢與與近年

營建成本上漲反應於銷售價格，臨主要道路具店效之大樓地

面層店面價格應有 45~55萬元/坪的價格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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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路竹、湖內區透天店面交易行情一覽表 

編號 
地址門牌 

(建案名稱) 

交易總價 

(萬元) 

交易 

年月 

建坪面積 

(坪) 
樓層別 屋齡 臨路寬度 

平均建坪單價 

(萬元/坪) 

1 
路竹區中山路 571號 

(歡囍透天) 
2,500 111/02 65.46 全/3F 2 年 40M 38.2 

2 
路竹區中山路 573號 

(歡囍透天) 
2,250 110/02 65.46 全/3F 1 年 40M 34.4 

2 
路竹區中山路 577號 

(歡囍透天) 
2,100 110/02 62.74 全/3F 1 年 40M 33.5 

3 
路竹區中山路 579號 

(歡囍透天) 
1,950 109/10 62.62 全/3F 1 年 40M 31.1 

4 路竹區金平路 382號 1,550 109/10 60.22 全/3F 9 年 20M 25.7 

5 路竹區中華路 255號 1,560 110/03 58.96 全/3F 27 年 20M 26.4 

6 路竹區中興路 309號 1,900 110/08 84.88 全/3F 3 年 12M 22.4 

7 路竹區中和街 189號 1,830 111/04 73.67 全/3F 31 年 12M 24.8 

8 路竹區中興路 313號 1,800 110/08 79.47 全/3F 3 年 12M 22.7 

9 路竹區文化路 132號 1,380 111/07 63.79 全/3F 0 年 8M 21.1 

10 湖內區東方路 61號 1,298 110/09 52.31 全/3F 14 年 30M 24.8 

11 湖內區東方路 53號 1,250 110/03 52.80 全/3F 14 年 30M 23.7 

資料來源：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網；本計畫拆算。 

 

（2）店鋪租金行情 

路竹區對於大樓型態產品市場需求較為薄弱，故於市場

上亦少有商辦大樓或店面住宅大樓產品推案或中古屋流通，

經調查路竹、湖內區透天店舖租金行情詳表 17。透天店舖主

要分布於中山路、國昌路、中華路、忠孝路、與中正路沿線．

租金價位視座落區位與商業聚集性為所有差異，目前透天型

態店面租金平均單價區間主要落在 600～1,000元/坪/月；另參

酌鄰近岡山區大樓店面與商辦產品租金行情，綜合推估未來

路竹區如興建店面住宅大樓產品，其店面地面層租金區間主

要落在 800～1,000 元 /坪 /月、樓上層之租金行情則約為

500~600元/坪/月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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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 路竹、湖內區透天店舖租金行情一覽表 

編

號 
建物門牌 

交易

年月 

成交租金總價 

（元/月） 

總面積 

（坪） 

租金單價 

(元/坪/月) 
樓層別 

使用、建築 

型態 
屋齡 

1 路竹區大同路 51號 110/10 45,000 44.79 1,016 T/2 透天 38 

2 路竹區中興路 326、328號 110/11 52,500 75.53 695 T/2 透天 15 

3 路竹區大社路 118號 110/10 45,000 49.16 915 1/2 透天 43 

4 路竹區金平路 306號 110/4 36,000 56.63 636 T/3 透天 15 

5 路竹區中山路 571號 110/5 35,000 61.44 570 T/3 透天 1 

6 路竹區中山路 581號 110/5 35,000 58.65 597 T/3 透天 1 

7 路竹區中山路 577號 110/6 35,000 58.88 597 T3 透天 1 

8 路竹區國昌路 412號 110/7 28,000 46.72 599 T/3 透天 16 

9 路竹區大社路 116號 110/8 18,000 21.70 829 1/2 透天 43 

10 湖內區東方路 71號 109/10 24,000 51.83 463 T/3 透天 13 

11 湖內區民權路 132號 110/9 18000 43.16 417 T/4 透天 26 

資料來源：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網。 

 

3. 辦公市場 

經調查路竹區並無辦公室產品於房地產市場流通，區域對

辦公事務空間需求多為進駐使用透天型態產品，經以調查岡山

區商辦產品交易行情分析，並考量未來捷運建設與區域產業發

展可能之需求，綜合評估將來捷運開發區興建大樓商場或辦公

室產品房價水準應在 21~24萬元/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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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土地 

（1）路竹、湖內區 

路竹區與湖內區少有商業區土地交易，因都市計畫住宅

區土地容積率訂定不高，土地開發使用強度受限，興建開發產

品多為 3 層樓之透天店舖或透天住宅，住宅區土地買賣交易

價格受臨路條件與商業效益影響，土地平均價位約為 15~30萬

元/坪。路竹區與湖內區土地交易資料，詳表 18。 

表18 路竹、湖內區土地交易資料一覽表 

編號 地段位置或門牌 
交易 

年月 

總價 

（萬元） 

單價 

(萬元/坪) 

總面積

（坪） 

土地使用 

分區 

1 路竹區竹南段 1279-7、1279-10 地號 111/08 1,119.4 31 36.09 住宅區 

2 路竹區聖母段 1217 地號 111/04 1,647.3 30 54.91 住宅區 

3 路竹區文南段 153-1地號 110/10 5,343 26 205.5 住宅區 

4 路竹區竹南段 1080 地號 110/08 2,269.80 26 87.31 住宅區 

5 路竹區金平段 70地號 110/10 2,608.90 17.2 151.27 住宅區 

6 路竹區東安段 978地號 110/11 1,767.80 15 117.86 住宅區 

7 路竹區東安段 350地號 110/10 1,308 14.9 87.54 住宅區 

8 路竹區金平段 248地號(含未登記建物) 109/10 2,446.5 31 54.91 住宅區 

9 
路竹區聖母段 728、729地號(含未登記

建物) 
110/06 2,250 29.8 75.39 住宅區 

10 路竹區竹南段 1279-7、1279-8 地號 111/05 1,110.7 28.6 38.86 住宅區 

11 路竹區智仁段 162地號 111/06 1,010 28 36.08 住宅區 

12 
路竹區智仁段 1124-3、1124-4、1124-5

地號 
109/10 2,100 23 91.44 住宅區 

13 湖內區明宗段 37、98、111地號 111/03 8,008 21 381.34 
第二種 

住宅區 

14 湖內區明宗段 97地號 111/05 893.8 20.6 43.37 
第二種 

住宅區 

15 湖內區明宗段 97-3 地號 111/05 509.2 20 25.46 
第二種 

住宅區 

16 湖內區明宗地 31、38地號 111/02 6,035.4 17.5 344.88 
第二種 

住宅區 

17 湖內區圍子內段 3297 地號 111/09 5,924.2 17 348.48 
第一種 

住宅區 

資料來源：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網。 



 

50 

（2）岡山、橋頭區 

岡山區介壽路以南整體開發範圍之住宅區土地平均價位

約 45~60 萬元/坪；縱貫鐵路以東之住宅區土地平均價位約

30~35 萬元/坪；岡山火車站站前區域之住宅區土地平均價位

約 35~40 萬元/坪。而路竹區臨內側巷弄之住宅區土地平均價

位約 15~20 萬元/坪；臨次要道路之住宅區土地平均價位約

20~25萬元/坪。 

橋頭區以省道台 1 線省道為界分為東西二側，其中東側

部分因屬舊聚落發展地區，街廓完整具開發效益之純土地交

易較少，而西側地區若分為整體開發地區、舊橋頭市區與甲圍

聚落之具開發效益土地，據調查資料顯示，整體開發範圍內之

可建築用地平均價位約 35~50 萬元/坪，臨路條件佳之商業區

土地平均價位可達約 50萬元/坪；都市計畫範圍內之舊聚落土

地平均價位約 25~30 萬元/坪；非都市計畫範圍之鄉村區土地

交易平均單價為 20~ 25萬元/坪，詳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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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 岡山、橋頭區土地交易資料一覽表 

編

號 
地段位置或門牌 

交易 

年月 

總價 

（萬元） 

單價 

(萬元/坪) 

總面積

（坪） 

土地使用 

分區 

1 岡山區長榮段 13地號等 2筆 110/12 5,330.10 30.6 174.16 住宅區 

2 
岡山區大智段協和小段 167地號

等 2筆 
110/11 5,699 23.6 241.7 住宅區 

3 岡山區信義段 9 地號 110/11 17,168.90 46.2 371.59 住宅區 

4 岡山區忠誠段 19地號 110/10 4,300 34.6 124.21 住宅區 

5 岡山區信義段 8 地號等 2筆 110/09 15,861 53.7 295.35 住宅區 

6 岡山區介壽段 811-22地號 110/08 4,204.80 25 168.19 住宅區 

7 岡山區陽明段 978地號 110/06 4,058.10 23.2 174.54 住宅區 

8 岡山區竹圍段 869地號等 2筆 110/06 6,668 20.8 321.25 住宅區 

9 岡山區大公段 353-7地號等 2 筆 110/05 3,458.40 29.8 116.16 商業區 

10 岡山區灣裡段 1145 地號 11005 4,900 9.8 500.59 住宅區 

11 岡山區信義段 31地號 110/05 65,898.80 59.1 1115.05 住宅區 

12 岡山區長榮段 78地號 110/03 3,111 18.6 166.81 住宅區 

13 岡山區大公段 657地號 110/03 2,500 23.1 107.99 商業區 

14 後壁田段 135地號 110/07 95,000 52.6 1805.59 商二 

15 後壁田段 270地號 110/09 25,800 51 505.78 住五 

16 後壁田段 334地號 110/11 12,500 42.7 292.84 住三 

17 後壁田段 7地號 110/07 10,762.30 36 298.95 住三 

18 後壁田段 171地號 110/07 17,362 32.5 534.24 住三 

19 後壁田段 114-1 地號等 4筆 110/03 6,288 31.5 199.65 住三 

20 仕興段 868地號 110/04 16,489.20 30 549.64 住宅區 

21 後壁田段 151地號 110/02 6,829.90 25 273.2 住二 

22 甲圍段 698地號 110/06 4,249.60 21 202.36 鄉乙建 

資料來源：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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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規劃構想 

一、發展定位與構想 

路竹區與南鄰的岡山區同為大岡山地區的精華地區，與岡山區並

列為大岡山地區之雙子城，且大岡山地區有部分都市服務與文教設施

集中於路竹區。路竹區亦為大岡山地區南北向往來之必經，運輸走廊

沿線為台南、高雄地區主要工商業集中帶，現以高雄科學園區（路竹

園區）為科技廊帶發展核心，周邊產業園區則透過產業鏈型進行活化；

而岡山路竹延伸線通車後，更提升地區交通便利性，帶動沿線土地使

用轉型，依循上位計畫之指導，未來將以支援科技創新走廊之生活發

展腹地作為發展定位。 

本計畫區位於路竹都市計畫範圍內最南側，為岡山路竹延伸線向

北延伸發展銜接至台南的重要樞紐，更是將高雄科學園區（路竹園區）

與路竹市中心由蛙躍發展引領至帶狀發展的關鍵核心。為打造路竹區

成為支援科技創新走廊之生活發展腹地，同時兼顧周邊產業園區轉型

升級需要，RK6站將以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OD）的都市發展模式，

引導場站周邊朝向混合土地使用（Mixed Land-Use），規劃一處可集結

行政辦公、商業機能及宜居生活等多元型態之發展腹地，作為支援城

市轉型的重要一環。 

順應既有都市紋理發展，位於路竹市中心與高雄科學園區（路竹

園區）中間位置之 RK6站聯開基地，未來應發揮城市綜合體之功能，

予以定位為「創新科技新聚落」，不僅以滿足產業園區轉型升級需要為

目標，亦將透過生活機能導入且完善以支撐地區發展，詳圖 15所示。

然為避免純商辦型態較易造成非尖峰時段宛如空城情形，且為提升整

體土地使用效益，本計畫區擬採多元型態規劃，發展策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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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岡山路竹延伸線及 RK6站聯開基地發展定位與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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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應周邊企業安家需求，適度導入居住機能 

本計畫區緊鄰高雄科學園區（路竹園區），且周邊多處產業園

區並以此為中心透過產業鏈型進行活化，目前產業群聚已逐步形

成，相對地企業安家需求亦隨之增加。未來將於捷運出入口處適

度規劃住宅大樓及生活服務設施，作為支援科技創新走廊之生活

發展腹地，吸納產業發展所衍生的居住人口。 

（二）配合周邊產業創新加值，提供辦公及培訓空間 

截至民國 111 年 1 月為止，高雄科學園區（路竹園區）尚可

出租土地面積約 11.01 公頃，其中 6.02 公頃正與廠商洽談中，可

預期未來在科技產業蓬勃發展的驅使下，可能逐漸不敷使用。因

應近年全球趨勢發展，建議未來廠房及廠辦拆離，廠房因規格特

殊性高，故偏好位於園區內，而辦公空間可獨立於廠區外且鄰近

捷運站，不但可及時釋出更多作業生產空間，對於員工通勤或訪

客洽公亦較為便利。此外，有鑑於近期廠商對於人才招募相當關

注，建議規劃培訓、育成中心，並成立南科產學媒合服務平台，

鏈結南部地區大專院校資源。 

（三）串聯捷運沿線及既有商圈發展，強化區域商業服務 

本計畫區位於 RK6站西側出入口處，鄰近高雄科學園區（路

竹園區）且對街傳產工廠林立，附近既無大型量販店亦無小型超

商或超市，商業機能相對不足。在具備串聯 RK1~ RK3站捷運商

機、路竹市中心之雙重條件下，RK6站將配合該地區整體發展構

想，建議可規劃餐飲、零售、超商、超市等類型之沿街式店鋪，

以服務在地生活圈的民生消費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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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間規劃構想 

依循前述發展定位與構想，本計畫區擬朝向多元型態發展，期透

過健全自身使用機能與強度，進而帶動街廓整體發展，空間規劃構想

（詳圖 16）說明如下： 

（一）街廓整體發展 

本計畫區鄰近高雄科學園區（路竹園區）且對街傳產工廠林

立，為強化區域商業服務機能，同時因應企業安家需求增加，將

計畫範圍變更為捷運開發區，以整體發展理念適度導入居住機能，

同時強化商業、辦公服務，串聯 RK1~RK3 站捷運商機，並將其

外溢效應往北延伸；此外，應將本計畫區空間配置概念併同周邊

環境整體考量，使其成為一緊密發展之整體區域，發展多元型態

服務以活絡當地商業、辦公與居住活動。 

（二）與捷運 RK6站出入口相連接 

為落實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OD）理念，本計畫區開發亦依

循該模式與捷運 RK6站出入口相連接，更有效率地串聯區內商場、

辦公、設施與居住服務，提供更加便捷的大眾運輸發展機能。 

（三）建物配置構想 

未來應考慮到建築物配置、佈局及格局所造成的微氣候環境

影響，可將建築物分為數棟住宅大樓，採錯落間格方式確保適當

棟距，保有視覺穿透性及室內良好採光，減少建築物對自然景觀

遮蔽；並將周邊氣流導入至社區中庭內保持通風順暢，以達到節

能減碳目的。 

（四）開放空間構想 

本計畫區位於省道台 1 線以西位置，對面街廓屬於都市計畫

工業區，所在街廓雖多屬農業區，但其功能仍與遊憩型公共設施

用地不同，故就區域現況而言，相對缺乏開放空間與景觀整體規

劃。為提供住戶、公眾通行或休憩所需空間，且避免對於外部都

市空間造成壓迫感，本計畫區四周留設綠地或適當退縮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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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臨省道台 1 線側，應留設舒適且寬敞的人行步道串聯

至出入口處，並結合景觀植栽及街道家具；臨農業區側，以現有

綠地作為隔離綠帶，除避免土地開發對周邊地區造成影響外，亦

可形塑連續性的帶狀空間。而區內開放空間，主要利用分棟建築

量體間的碎化、頂樓空中花園等手法來創造景觀露臺。 

（五）交通動線規劃 

考量省道台 1 線行經本計畫區之路段，目前道路服務水準尚

屬良好，未來預計於臨主要道路側，規劃車道出入口供車行進入

地下停車場，而地面層則僅規劃人行動線，並提高動線便捷性與

連貫性，以利於本計畫區與捷運設施之連接。而人車分流設計方

法，亦有益於提昇地區交通安全。 

 

 RK6站聯開基地空間規劃構想示意圖 

 

  

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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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變更內容 

一、變更原則 

（一）以 TOD 發展理念，提升捷運周邊土地使用效益。 

（二）為促進車站周邊土地發展，整合街廓整體開發，配合岡山路竹延伸

線之整體路線規劃及場站設置區位，選擇適宜土地辦理開發，以活

絡岡山、路竹地區發展。 

（三）應另行擬定細部計畫，考量周邊地區公共設施容受力、基地開發財

務可行性及相關法規檢討，劃設一定比例之公共設施用地，提高都

市居民生活環境品質。 

（四）為促進捷運周邊地區發展，並考量基地範圍面臨路寬 30公尺(計畫

寬度 40公尺)，具有設置高強度土地使用分區之區位條件，故以不

低於鄰近商業區容積率為原則。惟變更前工業區與鄰近商業區容

積率皆為 210%，實不符 TOD 發展需求且不具開發財務可行性，

故比照 RK3西基地（同為工業區變更）細部計畫捷運開發區基準

容積率訂定為 300%，並適度給予容積放寬，提升整體機能發展。 

二、變更內容 

本計畫區係由零星工業區變更為捷運開發區（附），變更面積約

1.3009公頃。有關本計畫區變更內容示意圖及變更內容明細表，詳圖

17及表 20。 

 本計畫區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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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 本計畫區變更內容明細表 

變更 

位置 

變更前 變更後 

變更理由 備註 
分區 

面積 

（公頃） 
分區 

面積 

（公頃） 

省道台

1 線以

西、台

亞石油

明田站

以南 

零星 

工業區 
1.3009 

捷運 

開發區 

（附） 

1.3009 

1. 本案件為配合

國家重大建設

推動之案件，為

促進車站周邊

土地發展，整合

街廓整體開發，

配合岡山路竹

延伸線之整體

路線規劃及場

站設置區位，選

擇適宜土地辦

理開發，以活絡

岡山、路竹地區

發展。 

2. 綜合考量捷運

設施配置、地主

權益及土地完

整性，依《大眾

捷運法》相關規

定辦理土地開

發，變更為捷運

開發區，以保障

民眾權益及挹

注捷運建設經

費。 

該工業區係於民國 92-93

年間配合穎昌企業（股）

公司擴廠計畫，由部分農

業區變更為工業區並擬

定細部計畫，但該公司現

已搬遷。 

 

附帶條件： 

1. 應另行擬定細部計

畫，細部計畫捷運開

發區基準容積率及劃

設之公共設施用地應

依「都市計畫工業區

檢討變更審議規範」，

同時考量周邊地區公

共設施容受力及基地

開發財務可行性，劃

設至少 30%之公共設

施用地。 

2. 本案變更負擔比例為

40.5%。 

3. 變更負擔回饋之項

目、期限及相關事宜，

依「都市計畫工業區

檢討變更審議規範」

辦理。 

4. 土地所有權人應於計

畫核定前與高雄市政

府簽訂協議書並納入

計畫書敘明負擔回饋

及土地，據以執行後

續開發，如未能簽訂

協議書者，則維持原

計畫。 

註：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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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變更回饋負擔 

本計畫區自工業區變更為捷運開發區者，參照「都市計畫工業區

檢討變更審議規範」第六條變更為商業區應捐贈公共設施用地及可建

築土地之規定，變更負擔比例為 40.5%，詳表 21所示。前述變更負擔

比例，除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劃設 30%之公共設

施用地外，其餘未採公共設施用地方式回饋之比例，其回饋標的應為

可建築土地、樓地板面積等項目，且土地所有權人應依「都市計畫工

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規定期限辦理。變更為捷運開發區土地後，

由原土地所有權人與高雄市政府依個別持分共有，並與市府簽定協議

價購協議書，後續由市府辦理招商及開發，如未能簽訂協議書者，則

維持原計畫分區。 

 

表21 RK6站基地變更負擔比例表 

項目 說明 變更負擔比例 備註 

使用分區

變更 

自工業區變更為 

捷運開發區 
40.5% 

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

規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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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變更後計畫 

一、計畫範圍：871.8385公頃 

二、計畫人口與密度：35,000人，居住密度為每公頃約 160人。 

三、土地使用計畫 

共概分為五個住宅鄰里單元，另劃設有商業區、乙種工業區、零

星工業區、宗教專用區、農會專用區、電信專用區、加油站專用區、

農業區等土地使用分區（參見表 22、圖 18 及圖 19），計畫面積合計

747.6954公頃，占計畫總面積 85.76%，占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72.39%。 

（一）住宅區 

以現有集居地為基礎，並配合集居規模，劃設為 5 個住宅區

鄰里單元，住宅區面積為 189.6096公頃。 

（二）商業區 

劃設社區中心商業區 2 處，鄰里中心商業區 4 處，商業區面

積為 12.8589公頃。 

（三）捷運開發區 

本次變更後新增捷運開發區 1 處，捷運開發區面積為 1.3009

公頃。 

（四）乙種工業區 

劃設乙種工業區 7處，乙種工業區面積為 116.6946公頃。 

（五）零星工業區 

本次變更後維持零星工業區 9 處，零星工業區面積為 1.1652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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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宗教專用區  

劃設宗教專用區 4處，分別為道隆寺之宗教專用區（一）、觀

音亭之宗教專用區（二）、天后宮之宗教專用區（三）、一貫道興

毅純陽聖道院之宗教專用區，宗教專用區面積為 2.8415公頃。 

（七） 農會專用區  

劃設農會專用區 1 處，供路竹區農會從事農產品之供銷等業

務，農會專用區面積為 0.4262公頃。  

（八）電信專用區  

劃設電信專用區 1 處，電信事業專用區面積為 0.2004 公頃。  

（九）加油站專用區  

劃設加油站專用區 2 處，加油站專用區面積為 0.3349 公頃。 

（十）農業區  

於都市發展用地外圍劃設為農業區，農業區面積為 422.2632

公頃。 

 

四、公共設施計畫 

共劃設機關用地 4處、文小用地 5處、文中用地 3處、公園用地

2處、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20處、運動場用地、綠地用地、市

場用地 6 處、停車場用地 6 處、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2 處、社教用地、

污水處理廠用地、下水道用地、鐵路用地及道路用地等公共設施用地

（參見表 22、圖 18 及圖 19），計畫面積合計 124.1431 公頃，其中公

園、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運動場、綠地、廣場兼停車場等用地面

積合計 14.3731公頃（其中廣場兼停車場用地面積以 1/2計算），占計

畫總面積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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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機關用地  

劃設機關用地 4處，機關用地面積為 1.9368公頃。 

（二）學校用地  

1. 文（小）用地：劃設文（小）用地 5 處，文（小）用地面積為

11.1644公頃。 

2. 文（中）用地：劃設文（中)用地 3處，文（中）用地面積為 0.0838 

公頃。 

（三）公園用地及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劃設公園用地 2處，公園用地面積為 5.5288公頃，本計畫劃

設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20處，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面積為 3.4688公頃。 

（四）運動場用地    

劃設運動場用地 1處，運動場用地面積為 4.1576公頃。 

（五）綠地用地    

劃設綠地用地 5處，綠地用地面積為 1.0742公頃。 

（六）市場用地    

劃設市場用地 6處，市場用地面積為 1.9104公頃。。 

（七）停車場用地    

劃設停車場用地 6處，停車場用地面積為 0.6820公頃。 

（八）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劃設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2 處，廣場兼停車場用地面積為

0.2873公頃。  

（九）社教用地  

劃設社教用地 1處，社教用地面積為 0.3630公頃。  

（十）污水處理廠用地  

劃設污水處理廠用地 1處，污水處理廠用地面積為 2.5005公

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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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下水道用地  

劃設下水道用地 2處，下水道用地面積為 0.8354公頃。  

（十二）鐵路用地  

劃設鐵路用地 4處，鐵路用地面積為 7.6148公頃。  

（十三）道路用地  

道路用地面積為 72.5353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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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路竹都市計畫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項目 

現行 

計畫面積 

(公頃) 

本次增減 
面積 

（公頃） 

變更後 

計畫面積
（公頃） 

占總面積 
百分比（%）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189.6096  189.6096 21.75 

商業區 12.8589  12.8589 1.48 

捷運開發區 0.0000 +1.3009 1.3009 0.15 

乙種工業區 116.6946  116.6946 13.38 

零星工業區 2.4661 -1.3009 1.1652 0.13 

宗教專用區 2.8415  2.8415 0.33 

農會專用區 0.4262  0.4262 0.05 

電信專用區 0.2004  0.2004 0.02 

加油站專用區 0.3349  0.3349 0.04 

農業區 422.2632  422.2632 48.43 

小計 747.6954 0.0000 747.6954 85.76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1.9368  1.9368 0.22 

學校 

用地 

文小用地 11.1644  11.1644 1.28 

文中用地 10.0838  10.0838 1.16 

小計 21.2482  21.2482 2.44 

公園 

用地 

公園用地 5.5288  5.5288 0.63 

鄰里公園兼

兒童遊樂場

用地 

3.4688  3.4688 0.40 

小計 8.9976  8.9976 1.03 

運動場用地 4.1576  4.1576 0.48 

綠地用地 1.0742  1.0742 0.12 

市場用地 1.9104  1.9104 0.22 

停車場用地 0.6820  0.6820 0.08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2873  0.2873 0.03 

社教用地 0.3630  0.3630 0.04 

污水處理廠用地 2.5005  2.5005 0.29 

下水道用地 0.8354  0.8354 0.10 

鐵路用地 7.6148  7.6148 0.87 

道路用地 72.5353  72.5353 8.32 

小計 124.1431  124.1431 14.24 

都市發展用地 449.5753  449.5753 -- 

總計 871.8385  871.8385 100.00 

註：1.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包括農業區面積。 

2. 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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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竹都市計畫變更後計畫示意圖 

  

捷運開發區捷開

捷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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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區變更後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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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實施進度與經費 

一、開發方式及實施進度 

（一）開發方式 

本計畫區變更後為捷運開發區，應另行擬定細部計畫，由捷

運建設主管機關依大眾捷運法、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等規

定開發利用，於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依程序徵求土地開發投資

人（建商），辦理聯合開發大樓與公共設施之興建、權益分配及產

權登記等相關作業。 

（二）實施進度 

岡山路竹延伸線第二 A 階段（RK2~RK6 站）捷運設施之興

建，預計民國 116 年完工。本計畫涉及變更主要計畫之都市計畫

程序，俟計畫發布實施後，接續由捷運建設主管機關辦理開發程

序；而聯合開發大樓之施工，以能配合捷運通車同時完工啟用為

最佳時程安排，除可使投資人於通車前立即取得其投資標的外，

亦可避免於通車後施作聯合開發大樓，影響乘客進出站動線，惟

後續仍需視實際狀況調整。 

二、土地取得經費來源 

本計畫所需土地相關費用由高雄市政府編列預算取得，區內公有

土地依大眾捷運法及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等規定，採有償撥用

方式取得；另區內私有土地依「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開發需用土地協

議價購優惠辦法」等規定辦理協議價購。 

為確保本案土地開發可行性，主要計畫核定前，捷運建設主管機

關應取得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所簽訂之都市計畫變更負擔回饋協

議書，並納入計畫書據以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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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個案變更同意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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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公開座談會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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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5 

附件三：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查核對照表 

條文內容 檢核說明 

一、為審議都市計畫工業區變更為

非工業使用案件，並落實都市

計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

七條之一第二項規定，特訂定

本規範。 

-- 

二、本規範之適用範圍如下： 

(一)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

辦法有關工業區檢討基準檢討

後，不適合繼續作工業使用者。 

(二)都市計畫區內極易造成污染及

危害公共安全之工廠，經直轄

市、縣(市)政府審核應予搬遷

者，或其他為配合都市發展、經

濟發展需要所作之必要變更。 

本案基地為配合都市發展、經濟發

展需要所作之必要變更，應適用本

規範。但本案基地開發符合本規範

第十二條所列之「屬配合國家重大

建設」之情形，得經都市計畫委員會

就實際情形審決之，不適用本規範

全部或一部之規定。 

三、本規範之辦理程序如下： 

(一)通盤檢討 

1.各地區都市計畫擬定機關依本

法第二十六條規定辦理通盤檢

討時，應先全面清查工業區土

地利用現況及設廠情形，會同

工業主管機關依都市計畫定期

通盤檢討實施辦法有關工業區

檢討基準辦理。 

2.經檢討結果屬必要之工業區，

不得辦理變更為其他使用，並

應由該管地方政府訂定整體開

發利用、更新計畫，繼續作工業

使用，必要時並得依法變更工

業區之種類、使用性質。 

-- 

(二)個案變更 

1.都市計畫區內造成污染及危害

公共安全之工廠，經當地直轄

市、縣(市)政府審核應予搬遷

者，其遷廠後之舊址工業區土

地，除依法變更為其他種類之

本案申請人即興辦事業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已取得個案變更同意函，詳

本計畫書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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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內容 檢核說明 

工業區，繼續作工業使用外，應

依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二

款規定，變更為其他適當之使

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 

2.申請人興辦事業有具體可行之

財務及實施計畫者，經認定符

合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

款、第四款規定後，依程序辦

理。但其興辦之事業，依規定須

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者，應先徵得各該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同意後始得為之。 

四、工業區變更之基本要件如下： 

(一 )生產中之合法工廠申請變更

者，其興辦工業人應於都市計

畫報請核定時，檢具註銷工廠

登記之證明文件或經當地直轄

市、縣(市)政府工業主管機關核

定之「遷廠計畫書」。其遷廠計

畫書所訂遷廠期程，並應納入

計畫書規定。 

(二)生產中之工廠申請變更者，雇

主在歇業或完成遷廠前，應依

勞動基準法相關法令及勞動契

約有關規定辦理。 

(三)申請人應提出整體開發計畫及

財務計畫，並納入變更主要計

畫書規定。 

(四)工業區變更依法應辦理環境影

響評估者，環境影響評估與都

市計畫變更應併行審查，並於

各該都市計畫變更案報請核定

時，檢附環保主管機關審查通

過之環境影響說明書或環境影

響評估報告相關書件。 

(五)環境現況調查結果，具土壤污

染、地下水污染或廢棄物污染

本案基地迄今未開發作為工業區使

用，無涉及左列第(一)、(二)及(五)

項。另關於第(三)項，本案已針對變

更後捷運開發區提出規劃構想建

議，詳計畫書第肆部分；關於第(四)

項，本案基地位於都市土地，申請開

發或累積開發面積皆未達五公頃，

依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

目及範圍認定標準規定，應無須辦

理環境影響評估。後續進入申請建

築開發階段，如涉及環境影響評估，

將依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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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內容 檢核說明 

者，其處理方式應納入環境影

響評估與都市計畫變更書件規

定。 

五、工業區檢討變更原則如下： 

(一)區位 

工業區之區位，因都市發展結

構之改變，對社區生活環境發

生不良影響者，或較適宜作為

其他使用且不妨礙鄰近土地使

用者，得變更作為住宅區、商業

區或其他使用分區。 

(二)總量管制 

1.變更工業區為住宅區者，不得

違反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

施辦法有關住宅區檢討基準之

規定。 

2.變更工業區為商業區者，不得

違反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

施辦法有關商業區檢討基準之

規定。 

(三)編定工業區之檢討 

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工業區，經

工業主管機關依獎勵投資條例

或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編定為工

業區者，在未經工業主管機關

公告解除前，不得變更使用。 

本案基地原零星工業區申請人（穎

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已無廠房用

地使用及擴建之需求，現況土地閒

置多年。配合現今都市發展結構之

改變，適合變更為其他使用，經檢討

變更後係符合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

討實施辦法有關住宅區、商業區檢

討基準之規定。 

六、申請人申請變更工業區，於主要

計畫核定前，應檢附全部土地

所有權人土地使用變更同意書

或同意開發證明文件，與直轄

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

所簽定協議書，並同意下列事

項，納入計畫書規定： 

(一)變更工業區應捐贈公共設施用

地及可建築土地予直轄市、縣

(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並

應符合下列規定： 

本案基地變更回饋比例為 40.5%，其

中包含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比例

30%，係符合左列第(一)項要求。關

於第(二)~(五)項，後續將依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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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內容 檢核說明 

1.變更為住宅區、商業區應捐贈

公共設施用地及可建築土地面

積之合計佔變更工業區土地總

面積之比例，分別不得低於百

分之三十七、百分之四十點五；

變更為其他使用分區者，由都

市計畫委員會視實際情形審決

之。 

2.前目應捐贈之公共設施用地不

得低於變更工業區土地總面積

百分之三十。 

(二)前款公共設施用地，依都市計

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

法規定作多目標使用時，以供

非營利性之公共使用者為限，

其項目並應於計畫書中敘明。 

(三)變更主要計畫得由申請人併同

擬定或變更細部計畫，配置必

要之公共設施用地，並自行整

體規劃、興建、管理及維護，必

要時，得由直轄市、縣(市)政府

或鄉(鎮、市)公所擬定之。 

(四)工業區變更後區內全部公共設

施用地之建設費及樁位測定

費，均應由開發者自行負擔。 

(五)細部計畫發布實施三年內應開

發建設，未依計畫書規定之遷

廠期程、實施進度及協議書辦

理者，由都市計畫擬定機關查

明，並於一年內依法定程序檢

討變更恢復為原計畫工業區，

其土地權利關係人不得提出異

議。 

七、工業區變更後容積率，應依下列

公式計算，且不得大於鄰近使

用性質相同使用分區之容積

率。 

本案基地開發符合本規範第十二條

所列之「屬配合國家重大建設」之情

形，得經都市計畫委員會就實際情

形審決之，不適用本規範全部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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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內容 檢核說明 

工業區變更後容積率＝變更前

工業區容積率×變更前工業區

面積／(變更前工業區面積－變

更後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工業區變更後獎勵容積、移轉

容積及其他名目容積之合計，

不得大於基準容積(變更後可建

築土地面積乘以前項工業區變

更後容積率)之零點五倍。但相

關法令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工業區變更應捐贈公共設施用

地及可建築土地之比例，未達

第六點第一款第一目規定者，

除有特殊理由外，其基準容積

應予降低。 

部之規定。本案基地變更後捷開區

容積率訂為 210%，不具財務可行性，

建議比照RK3西基地(同為工業區變

更)訂定為 300%，並依左列公式劃設

至少 30%公共設施用地。另為符合

公平原則並兼顧財務可行性，針對

容積增加部分，於細部計畫書訂定

負擔回饋比例。 

 

 

八、工業區變更之開發方式如下： 

(一)捐贈土地 

1.以捐贈公共設施用地及可建築

土地為原則。但捐贈之可建築

土地，經都市計畫委員會同意

後，得改以捐獻代金方式折算

繳納。 

2.前目捐獻代金之數額，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委託三家以

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依下列

公式計算之，並得以分期方式

繳納；其所需費用，由申請人負

擔。但其捐獻數額不得低於工

業區變更後第一次公告土地現

值之一點四倍。 

捐獻代金之數額＝三家以上專

業估價者查估變更後全部可建

築土地之價格(取最高價計算)×

變更後應捐贈可建築土地面積

／變更後全部可建築土地面積 

3.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成立代金

收支保管運用專戶，專供當地

本案基地後續依大眾捷運法、大眾

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等規定開發

利用，除捐贈公共設施用地外，有關

未採公共設施用地方式回饋之比

例，其回饋標的以可建築土地、樓地

板面積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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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內容 檢核說明 

都市建設之用。 

(二)自辦市地重劃 

申請人同意依第六點規定辦理

者，得採自辦市地重劃方式開

發，其提供之公共設施用地比

例應單獨計列，不含開發範圍

內以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

未登記地辦理抵充之部分。 

本案採聯合開發方式辦理，無涉及

市地重劃相關規定。 

九、捐贈之可建築土地，應為完整可

供建築之土地，其區位並應於

計畫圖標示。 

計畫容納人口應符合每人五十

平方公尺住宅樓地板面積，每

四人為一戶之計算基準，並依

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

法及配合地區需要，配置各項

必要公共設施用地。 

計算計畫區內車輛預估數百分

之二十之停車需求，規劃公共

停車場或設置供公眾使用之公

共停車空間。 

變更主要計畫發布實施後，該

管地方政府地政機關應依平均

地權條例第四十六條及其他相

關規定，核實調整地價。 

本案基地開發符合本規範第十二條

所列之「屬配合國家重大建設」之情

形，得經都市計畫委員會就實際情

形審決之，不適用本規範全部或一

部之規定。捷運站已設置停車空間

供轉乘旅客使用；而為鼓勵民眾搭

乘捷運至本區，建議不另設公共停

車場。 

另有關可建築土地區位標示，本案

依大眾捷運法、大眾捷運系統土地

開發辦法等規定開發，變更後捷開

區由原土地所有權人與高雄市政府

依個別持分共有。而左列關於計畫

容納人口、公共設施用地、地價調整

等內容，將依規定辦理。 

十、工業區遷廠計畫書之格式，由經

濟部邀集直轄市、縣(市)政府統

一訂定之。 

本案基地開發無涉及工業區遷廠計

畫書之撰擬。 

十一、申請人申請工業區變更為非

工業使用案件，除應檢具變更

都市計畫書圖外，並應檢具下

列書件，交由該管都市計畫主

管機關徵詢該管工業及環保主

管機關意見後，辦理都市計畫

變更或審議之參考： 

(一)土地使用變更同意書(並註明擬

變更用途)。 

有關左列第(一)~(三)項文件及內容，

將納入計畫書敘明。另由於本案基

地迄今未開發作為工業區使用，無

需檢具第(四)~(六)項書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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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內容 檢核說明 

(二)土地變更範圍之全部地籍圖謄

本、土地清冊、土地登記簿謄本

及地籍套繪圖。 

(三)未來之開發使用計畫。 

(四)工廠登記證明文件。 

(五)申請範圍內工廠搬遷或註銷意

願書。 

(六)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評估調查資

料。 

未開發之工業區或已完成遷廠

或停止生產並已註銷工廠登記

之工業區申請變更者，無需檢

具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書件。 

十二、都市計畫工業區變更使用，有

下列情形之ㄧ者，得經都市計

畫委員會就實際情形審決之，

不適用本規範全部或一部之規

定： 

(一)政府依法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

重劃，或依都市更新條例實施

都市更新。 

(二)屬配合國家重大建設，或直轄

市、縣(市)政府於自治條例或各

該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書另有規

定，或另定有變更用途之使用

區審議規範或處理原則。 

(三)因計畫書圖不符、發照錯誤、地

形修測、計畫圖重製或基地畸

零狹小，配合都市整體發展而

變更。 

(四 )變更範圍內現有聚落建築密

集，或變更後未增加允許使用

項目，或變更後使用性質非屬

住宅或商業。 

1.「高雄市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岡山

路竹延伸線暨周邊土地開發計畫」

經行政院 105、110年分段核定。行

政院函揭示： 

(1)請協助高雄市政府積極創增可能

收益來源，將捷運建設車站及沿線

周邊土地之收益納入，俾提升財務

自償性，減輕政府財政負擔」。 

(2)本計畫屬前瞻基礎建設項目，定位

為供給型導向之捷運，建設計畫，

請高雄市政府配合產業發展及地

方發展策略，持續研擬與實施有效

提升運量、財務措施，積極控管自

償性經費達成情形。 

2.依循上開中央核定本案「國家重大

建設」之指導，本府已成立「捷運

岡山路竹延伸線(2A 階段)沿線土

地開發專案小組」並制定本延伸線

土開策略做法，即善用大眾捷運法

聯合開發、增額容積及 TIF等機制，

盤點捷運場站毗鄰具聯合開發潛

在機會之聯開基地，擴大辦理沿線

土地開發以創造相應之收益，擴大

新增 RK2、RK3東、RK3西、RK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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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處捷運土地開發之範圍。 

3.綜上，本案核屬配合「國家重大建

設」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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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捷運岡山路竹延伸線綜合規劃報告」行政院核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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